
臺北市政府 92.03.26.  府訴字第０九二０三五四三九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代　理　人　○○○律師　○○○律師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九月五日北市衛

七字第０九一四三五四三八００號行政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係進口汽車代理商，於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八月八日於本市○○○

路○○百貨公司（本市○○○路○○段○○號）舉辦一級方程序賽車公開展示活

動，經民眾向財團法人○○會申訴，現場展示之賽車車身及看板均出現與市售菸

品「　○○」相同之字樣及背景圖案，該基金會乃於九十一年八月八日（原處分

機關收文日期）以書面向原處分機關檢舉。案經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一年八月七日

至展示現場查察，發現現場展示之一級方程序賽車車身標示「○○」圖樣，　現

場看板亦出現「○○」圖樣，乃當場製作菸害防制場所檢查輔導工作報告表。嗣

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北市衛七字第０九一四四二０一二００號函請

訴願人至原處分機關說明，並於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訪談訴願人委任之代理人

○○○，當場製作菸害防制調查紀錄。經原處分機關核認訴願人違反菸害防制法

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爰依同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以九十一年九月五日北市

衛七字第０九一四三五四三八００號行政處分書，處以訴願人新臺幣十萬元罰鍰

。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同年十一月一日補充

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不得以

　　左列方式為之......七、以菸品品牌贊助或舉辦體育、藝術或其他活動為之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三次處罰者，並停止其製造、輸入或販賣六個

　　月至一年。」

　　司法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



　　，法律無特別規定時，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需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

　　但應受行政罰之行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

　　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即應

　　受處罰。....」

　　臺北市政府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府秘二字第九０一０七九八一００號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九十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公告事項......六、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

　　....（五）菸害防制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舉辦本件Ｆ１賽車展示活動，既無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

　　　規定之違章構成要件行為存在，原處分乃於法無據：

　　1.本件係原處分機關課以訴願人罰鍰義務之負擔處分，自應由原處分機關就

　　　其行政處分合於法定構成要件負舉證責任，否則訴願人無構成要件該當行

　　　為，即不應受罰。

　　2.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九條各款規定，應以有促銷或廣告菸品之行為（包括

　　　主、客觀構成要件）為構成要件。惟查：訴願人將Ｆ１賽車原型完整引進

　　　國內，純藉整體設計之美感而明確引導愛車者認識，倘強行除去車身圖案

　　　將破壞原型車之整體造型，勢將導致觀眾無法辨識該展示車即為Ｆ１賽車

　　　，帶來負面印象，根本違反賽車展示之目的。此與菸品宣傳以廣招消費者

　　　購買菸品之企圖應予區別。又訴願人與○○菸商之生產和行銷系統無關，

　　　　亦無菸品廣告之實質利益。　故而本件展示現場除Ｆ１賽車車身上之○

　　　○商標圖樣外，　別無任何關於菸品之品牌、特色、價位、包裝、產品訴

　　　求、促銷文宣等介紹，亦無生產廠商及菸品照片出現，無傳達菸品訊息之

　　　廣告內容。本件車展僅在介紹Ｆ１賽車原型車給國內賽車愛好者一睹原型

　　　賽車真面貌，既不生促銷菸品及廣告宣傳之效果，應無促銷及為菸品廣告

　　　之事實存在。核與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之禁止行為無關。

　　3.關於原處分機關答辯書以菸商促銷菸品手法，攀附援為訴願人有宣傳菸品

　　　之目的云云，殊嫌無據：本件賽車車身除○○商標圖樣外，尚有超過十個

　　　以上贊助廠商的不同品牌商標圖樣，難謂該當於以菸品品牌名稱舉辦活動

　　　之法定構成要件；又原處分機關未能證明菸商○○確有委辦或贊助系爭車

　　　展，　逕以訴願人係○○集團之子公司而○○擁有 West McLaren Merced

　　　es　車隊所屬之 TAG McLaren Group百分之四十股權而無限上綱解釋，率

　　　論訴願人與宣傳菸品關聯，完全無視不同法人格之法律關係，顯屬規避舉



　　　證責任。關於菸商○○與 McLaren車隊間合作關係，縱有導致原處分機關

　　　所指之菸害效應，亦屬在國外之賽車行為所致，其發生並非在臺灣之訴願

　　　人所得預見及避免，就此當無責任可言。

（二）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五條之「行政行為內容應明確」規定：

　　1.按司法院釋字第四九一號就明確性有具體釋示：懲處處分之構成要件，法

　　　律以抽象概念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方符法律明確性原則。此於行政行為亦應

　　　援用。

　　2.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六二一號判決意旨，認為菸品公

　　　司對菸害防制法之相關規定，隱藏在法條文字背後之規範意旨及可能導致

　　　之法律效果，應該有比常人具有更高程度之預見，而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乃是以少數之專業菸商為對象。菸商對於菸

　　　品之促銷及廣告通路與各種通路之傳播效能，具有專業知識，所以建立在

　　　此專業事實基礎上之法律限制，其應具備之規範內涵，菸草公司不得諉為

　　　不知。

　　3.揆諸前揭明文，法律規定內容明確與否，應從受規範者之角度判斷。訴願

　　　人從事汽車進口業，並無相當菸商對於菸品產銷之專業知識以及建立在此

　　　專業事實基礎上之法律限制規範有明確預見。乃原處分內容非訴願人所得

　　　預見，有違明確性原則。

　　4.原處分有違平等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訴願人於訴願書證物四及證物五列

　　　舉國內雜誌、報紙及電視等經常有Ｆ１賽車報導，其畫面、照片、報導均

　　　無法避免出現賽車上贊助菸商的商標圖樣。原處分機關並未曾加以處分，

　　　亦未曾制止或宣導該等報導出現賽車上贊助菸商之商標圖樣有不妥之處，

　　　此亦使訴願人更加深信在國內介紹Ｆ１賽車並無違反菸害防制法之正當合

　　　理信賴。原處分機關在訴願答辯書內亦未說明該等報導是否違法，卻選擇

　　　性對訴願人加以處分，顯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六條平等原則及第七條誠實

　　　信用原則。

（三）原處分機關答辯書所援引依據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二條之處

　　　罰者，實為菸品之製造、輸入、販賣業者：

　　1.原處分機關答辯書乃誤解實務判決。經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訴

　　　字第一０三七號判決之處罰對象係販賣菸品之百貨業者，由其印製單張自

　　　行宣傳「超值回饋洋菸酒搶購區」之事實即明；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年度判

　　　字第二七三號判決之處罰對象，係提供菸品展示櫃之菸品零售業者；最高



　　　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判字第二九四六號判決係處罰擺設內置菸品之抓抓族

　　　電動遊戲機業者，係按衛生署衛署保字第八七０一六四七０號公告。綜上

　　　行為態樣，足認受處罰者須具有傳播菸品之重要特徵，方符合菸害防制法

　　　為防制菸害而設。

　　2.訴願人非菸品業者，實際上無菸品廣告利益可圖，又車展與散播菸品途徑

　　　無當然關聯，非得僅以賽車車身出現○○商標字樣而認有促銷菸品或為菸

　　　品廣告效果。況處罰規定應從嚴解釋，始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本旨無違，

　　　乃原處分未詳究訴願人舉辦車展行為之實質內涵與菸害防制法禁止傳播菸

　　　品無關，其不當擴大處罰界限甚明。

　　3.處分不符限制人民基本權之比例原則，故乃違法、違憲：按憲法第二十三

　　　條要求以法律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與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

　　　當性符合者，即無乖於比例原則，業經司法院釋字第四七六號、第五四四

　　　號解釋在案。次按行政程序法第七條明定，行政行為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須採損害最少之方法、所造成損害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非顯失均衡。原

　　　處分依據之菸害防制法以禁止菸害為規範目的，故採以限制廣告宣傳菸品

　　　之手段。惟本件車展所出現部分商標圖樣與菸品品牌不全然相同，殊不生

　　　菸品之當然聯想；又除商標圖樣略有不同外，以○○名稱在中華民國登記

　　　之商標尚有：○○○註冊第九四三九七五號「○○」商標、○○股份有限

　　　公司註冊第九九九四七號「○○」商標、○○集團公司冊第三００四三九

　　　號「○○」商標、○○股份有限公司註冊第七一九五０七號「○○」商標

　　　、○○有限公司註冊第五六九一五六號「○○」商標等，如何據以認定該

　　　賽車上之「○○」即係菸品商標。而現場僅有訴願人代理之賓士汽車精品

　　　，別無任何與菸品相關之文字或圖畫，如何判斷該Ｆ１賽車上之商標代表

　　　之商品為何？根本不生促銷菸品之實際作用，亦與菸害無關。揆諸前揭明

　　　文，原處分既非有助於達成防制菸害目的，足見其非適合目的之正當手段

　　　。訴願人以其汽車公司名義舉辦之 F1 賽車展示活動既與宣傳菸品無關，

　　　則與菸害防制法禁止菸品廣告之目的無違。乃原處分禁止不生菸害效果之

　　　賽車展，當非達成目的應採之損害最輕微手段，已逾越必要範圍；又此干

　　　涉手段按其目的加以衡判，所造成之損害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當然有失比

　　　例。原處分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行政程序法第七條揭櫫之比例原則以及

　　　菸害防制法之立法目的，且無視訴願人立即撤除展示而遽處高達新臺幣十

　　　萬元重罰，其不當擴充處罰界限甚明。

三、卷查訴願人於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八月八日在本市○○○路○○百貨公司舉



　　辦一級方程序賽車公開展示活動，現場展示之賽車車身及看板均出現與市售

　　菸品「○○」相同之字樣及背景圖案，此有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八月七日菸

　　害防制場所檢查輔導工作報告表、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訪談訴願人之代理

　　人○○○所作成之調查紀錄及現場稽查採證照片二幀等影本附卷可稽。

四、經查本件訴願理由主張訴願人舉辦Ｆ１賽車展示活動，純藉整體設計之美感

　　而明確引導愛車者認識，倘強行除去車身圖案將破壞原型車之整體造型，勢

　　將導致觀眾無法辨識該展示車即為Ｆ１賽車，違反賽車展示之目的，此與菸

　　品宣傳以廣招消費者購買菸品之企圖應予區別，且賽車車身上之圖樣與菸品

　　品牌不全然相同，況我國以○○名稱作為商標者有很多，不生菸品之當然聯

　　想，訴願人並無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之違章構成要件行為存

　　在，又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二條規定之處罰對象，實為菸品之

　　製造、輸入、販賣業者等語。故本件主要之爭點即在訴願人舉辦賽車展示活

　　動，活動現場是否出現帶有菸品品牌圖樣之車輛及看板？是否係促銷菸品之

　　行為？又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之處罰對象是否僅限於菸品之

　　製造、輸入、販賣業者？按前揭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促銷

　　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不得以菸品品牌贊助或舉辦體育、藝術或其他活動，一般

　　而言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固大多係菸品之製造、輸入、販賣業者所為，惟

　　其處罰對象仍不排除菸品之製造、輸入、販賣業者以外之人為自己或他人之

　　利益而為促銷菸品或菸品廣告之行為人，況前揭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

　　七款規定構成要件之行為人，應係以「菸品品牌」贊助或舉辦活動之人，並

　　非以該菸品品牌之製造、輸入、販賣者為限，如不作此解，則菸品之製造、

　　輸入、販賣業者可隨時以他人名義為相關促銷菸品或菸品廣告之行為，以規

　　避菸害防制法之相關處罰。查本件賽車展示活動確係訴願人所舉辦，依現場

　　採證照片所示，現場展示之賽車車身及看板之圖樣，除英文拼字及字型確實

　　出現與市售菸品「○○」之商標相同外，右下角並有二道斜紋圖案，依該圖

　　樣之顏色、字型及設計等整體觀察認定，確與市售菸品「○○」之商標完全

　　相同，而非類似而已，是本件訴願人之行為已符合前揭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

　　一項第七款規定之構成要件。又本件訴願人為進口汽車代理商，訴願理由並

　　辯稱本次賽車展示活動之目的係在介紹一級方程序賽車，與促銷菸品無關，

　　惟查依現場採證照片所示，除展示之賽車車身有菸品品牌「○○」圖樣外，

　　另立有相同圖樣之看板，與訴願理由所指該賽車車身之菸品圖樣係原型賽車

　　，係倘強行除去車身圖案將破壞原型車之整體造型且現場別無任何關於菸品

　　之介紹乙節不符，訴願人展示賽車並樹立看板之行為，即使非以促銷菸品為



　　主要目的，然已顯現出該展示活動附帶之商業利益，自亦屬促銷菸品之行為

　　。

五、至訴願理由表示訴願人從事汽車進口業，並無相當菸商對於菸品產銷之專業

　　知識以及建立在此專業事實基礎上之法律限制規範有明確預見，原處分違反

　　行政程序法第五條之「行政行為內容應明確」原則云云。按前揭菸害防制法

　　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處罰對象仍不排除菸品之製造、輸入、販賣業者以外之

　　人，已如前述，菸害防制法既已公布施行，即使非屬菸商之業者，於贊助或

　　舉辦活動時，亦應注意活動場合不應出現菸品品牌之圖樣、文字及宣傳文案

　　，而直接或間接達到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之目的，以免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九條之規定。又訴願理由指稱國內雜誌、報紙及電視等經常有Ｆ１賽車報導

　　等，其畫面、照片、報導均無法避免出現賽車上贊助菸商的商標圖樣，未見

　　原處分機關處分，原處分違反平等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乙節。查訴願理由所

　　指均係新聞採訪或報導事項，並非贊助或舉辦活動，與前揭菸害防制法第九

　　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之構成要件不符，至於該等報導事項是否違反其他菸害

　　防制法之規定，自應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查處認定，即使確有不法，訴願人

　　亦不得以違法行為主張亦應適用平等原則。綜上，訴願理由所陳各節，均不

　　足採。從而，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規定，處以訴願人法定最低額新臺幣十萬元

　　罰鍰之處分，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

　　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三　　 月　　二十六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